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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湖南中科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电气”、“公司”）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800,000,000.00元向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中科星城”）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锂

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911,415,728.57 元向贵州中科星城

石墨有限公司（原名“贵州格瑞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中科星城”）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年产 3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及 4.5 万吨石墨化加工建设项

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以及一年内向湖南中科星城累计投资金额 1,000,000,000.00

元，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故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湖南中

科星城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

时，公司向贵州中科星城增加投资以及前述“年产 3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及 4.5

万吨石墨化加工建设项目”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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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3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的注册申请。根据发行结果，公司本次向 11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81,102,941 股，发行价格为 27.20 元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05,999,995.2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24,584,266.63 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81,415,728.57 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由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 年 3 月 18 日出具的《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2-6 号）审验确认。 

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

金用途，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净额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净额 

1 
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 

锂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80,000.00 80,000.00 

2 
年产 3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及 4.5万吨石

墨化加工建设项目 
100,000.00 91,141.57 

3 补充流动资金 47,000.00 47,000.00 

合计 227,000.00 218,141.57 

三、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一）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增资 

1、增资情况 

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募投项目“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生

产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800,000,000.00 元向湖南中科星城增资，保证募投项目“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

公司年产 5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湖南中科星

城股东张勇本次同比例增资 12,500.20 元。根据公司与湖南中科星城及湖南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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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股东张勇签订《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公司与湖南中

科星城股东张勇协商确定以 12.928 元/注册资本对湖南中科星城按对应股权比例

认缴增资合计 800,012,500.20 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 61,882,495.27 元、计入资

本公积 738,130,004.93 元。增资完成后，湖南中科星城注册资本总额为

155,388,824.28 元，公司持有湖南中科星城股权比例为 99.9984375%。 

中科星城股东张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基本情况为：张勇，中国国籍，男，身份证号码：35030019710******，

现为中科星城股东，持股比例 0.0015625%。 

2、湖南中科星城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3010072796955X1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长沙市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金洲镇龙桥村） 

（5）注册资本：93,506,329.01 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碳素产品、石墨矿产品、碳纤维材

料、石墨烯材料、碳基复合材料、电子辅助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提供相关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回收废石墨材料；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允许的进出

口贸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中科电气 93,504,867.96 99.9984375% 155,386,396.31 99.9984375% 

张勇 1,461.05 0.0015625% 2,427.97 0.0015625% 

合计 93,506,329.01 100.00% 155,388,824.28 100.00%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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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198,014,139.59 1,054,045,606.81 

负债总额 1,418,106,422.62 409,825,029.66 

净资产 779,907,716.97 644,220,577.15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199,162,652.88 760,724,810.44 

利润总额 152,351,577.58 103,774,679.14 

净利润 134,077,208.42 91,885,292.77 

注：上表所列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机构审计，2021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机构审计。 

3、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湖南中科星城、作为丙方的张勇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签署了《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增资方案：各方同意本次出资人以 12.93 元/注册资本（四舍五入后）

对公司同比例认缴增资合计人民币 800,012,500.20 元，其中：乙方以现金形式向

甲方增资人民币 800,000,000.00 元，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 61,881,528.35 元人民

币；丙方以现金形式向甲方增资人民币 12,500.20 元，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

966.92 元人民币，11,533.28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湖南中科星城

注册资本由 93,506,329.01 元人民币变更为 155,388,824.28 元人民币。 

（2）各方同意，本次出资人于本协议生效后，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含 2022

年 3 月 31 日当日）完成本次全部增资缴款。若本次出资人未能按上述期限完成

缴款，则视为自动放弃认购甲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 

（3）本协议于各方签署后且乙方履行完毕相关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

生效。 

（4）甲方将于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对于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完成认缴增资款支付的投资方，甲方将缩减其未能实

缴增资对应的新增注册资本。 

（5）各方对协议未尽事项应尽力协商并以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确认；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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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本协议的重要原则条款无法得以履行以致严重影响任一方签

署本协议时的商业目的，则经各方书面协商一致后本协议可以终止或解除，在该

种情况下，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的善后处理依照各方另行达成之书面协议的约定。 

（6）如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经乙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非因不

可抗力任何一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的，均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4、最近十二个月增资情况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对湖南中科星城增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审议时间 
金额 

（万元） 
审议程序 

投资

方式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比例 

2021 年 11 月 26 日 20,000.00 总经理办公会 增资 9.56% 

2022 年 3 月 29 日 80,000.00 董事会 增资 38.23% 

合计 100,000.00 - - 47.78%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向湖南中科星城累计投资金额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故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湖南中科星城增资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贵州中科星城增资 

1、增资情况 

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募投项目“年产 3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及 4.5 万吨石墨化加工建设项

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中科星城，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911,415,728.57 元向贵州中科星城增资，保证募投项目“年产 3 万吨锂电池负极

材料及 4.5 万吨石墨化加工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向贵州中科星城增加投

资以及前述建设项目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贵州中科星城情况 

（1）公司名称：贵州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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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20690MA6DMHPEXR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北部工业园 

（5）注册资本：471,554,880.11 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经营。（经营石墨化加工、来料加工业务；石墨、碳素制品及石墨粉体的生产、

加工、销售；经营石墨产品所需要的原辅材料、机器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出国家限制的除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碳素产品，石

墨矿产品，碳钎维材料，石墨烯材料，碳基复合材料，电子辅助材料的研发、生

产、销售；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回收焦炭、碳素制品、石墨材料；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允许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25,121,841.48 717,647,770.67 

负债总额 198,851,824.18 80,531,714.47 

净资产 726,270,017.30 637,116,056.20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02,251,215.25 224,285,575.62 

利润总额 102,421,358.31 66,814,979.01 

净利润 87,891,943.60 57,855,458.60 

注：上表所列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机构审计，2021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机构审计。 

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湖南中科星城及贵州中科星城增资系为满足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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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建设，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将在湖南中科星城和贵州中科星城设立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与相关各方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贵州中科星城进行增资分别

用于募投项目“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基地

项目”、“年产 3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及 4.5 万吨石墨化加工建设项目”的实施，

是基于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

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贵州中科星

城进行增资。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项目实施主体湖南中科星城、贵州中

科星城增资，符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安排，有利于稳步推

进募集资金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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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务》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以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增强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本实力，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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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董瑞超            杨逸飞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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